
开创乡镇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刘积斌

乡镇财政作为国家财政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乡镇政府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它在巩固

和加强农村基础政权建设，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健全和完善国家财政体系等方面，

履行着重要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决定从

1983年开始，在建立乡一级政权的同时，相应建立乡一级财政。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

十几年的努力，全国乡镇财政机构普遍建立，职工队伍不断壮大。到 1994 年底，全国已建立了乡镇

财政所 4.6 万个，建所面达 97.2%；乡镇财政干部队伍已发展到 25.3 万人，占全国财政系统干部

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一期间，乡镇财政体制和金库建设日益得到重视和加强，乡镇财政制度建设不

断健全和完善，乡镇财政作为一级实体财政的格局正在形成，乡镇一级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

1994 年乡镇财政（按 1993 年同口径计算，下同）总收入已经达到 1 184.1 亿元，是 1986 年的 5.4

倍；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及占县乡两级财政的比重不断提高，已分别达到

21.5%和 48.4% ，在地方财政中已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乡镇财政的建立，为乡镇政府全面履行职能提供了基本的财力保证。1993 和 1994 两年，乡镇

财政用于乡镇行政费的预算内支出已分别达到 460 亿元和 567.7 亿元，比 1986 年分别增长了 3.8

倍和 4.7倍，占全国当年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分别为 13.8%和 14.5% ，占全国县乡两级财政预算

内支出分别为 31.8%和 32.5%。乡镇财政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农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多种经营业

的发展，培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到 1994 年，乡镇财政总支出已从 1986 年的 156 亿元增长到 840.5 亿元，年

均增幅为 23.4%。财政收入超千万元乡镇，1993 年达到 936 个，1994 年已达到 1 278 个；超亿元乡

镇由 1993 年的 6 个增加到 1994 年的 14 个。乡镇财政的建立，缓解了县级财政困难，增强了地方财

政预算平衡和调控经济的能力。基层政府通过发挥乡镇财政的生财、理财与聚财功能，狠抓乡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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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设，不仅使乡镇财政收入与乡镇经济发展保持了同步增长，而且还高于全国财力和县级财力的

增长幅度。从 1986 年—1994 年的 8 年间，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21%，分别高出国

家财政收入和县乡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11.5 个百分点和 5.5 个百分点。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

长，对壮大县级财政收入规模，缓解县级财政收支矛盾，起到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乡镇财政的建立

与发展，还促进了我国财政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要求各地要更加重视和加强乡镇财政建设，做好

乡镇财政工作，努力开创乡镇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乡镇财政要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

体制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

农村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将成为农村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但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

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这就必须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江泽民总书

记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强调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

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

来，甚至对立起来”。乡镇财政作为贯彻国家对农业、农村财经方针、政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必将在

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在实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

展中行使重要的职责。

其次，振兴国家财政，客观上要求乡镇财政要发挥重要作用，做出新的贡献。在党的十四届五中

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对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振兴国家财政”。从明年开始，我

们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振兴国家财政的目标。如果说县乡两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基础的话，

那么，乡镇财政则是基础的基础。乡镇财政建设不好，县级财政就不可能建设好；县乡两级财政建设

不好，国家财政的建设就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和重要条件。所以，乡镇财政作为国家财政体系基础的

基础，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要通过深化自身改革，进一步促进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创造稳定的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为实现“振兴国家

财政”的目标而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加强新时期的乡镇财政建设，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和实行分税制财政体

制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加强乡镇国库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稳定的乡镇财政体制，是新时期

强化乡镇财政职能、巩固乡镇财政基础地位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环节。现在中央对省一级已经实行了

分税制财政体制，因此，各地要按照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要求，加快乡镇财政体制的改革步

伐。乡镇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要符合这样几个主要原则要求：要按照兼顾县乡利益，调动两个积

极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县与乡镇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兼顾县乡利益的基础上，要真正体现乡事乡

办，乡镇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不搞

“一刀切”；要坚持规范、稳定的原则。同时，各地财政部门要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扎扎实实地做好

乡镇国库建设工作。

（二）理顺部门关系，拓宽理财范围，加强收支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乡镇财政作为政府管理

乡镇社会集中性资金的职能部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乡镇预算内和财政性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同时，应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将乡镇各行政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预算外资金统一纳入财政管理范围。乡镇财

政对乡镇社会集中性资金实行统一管理，既是乡镇财政履行其工作职责的具体体现，也是适应发展

农村市场经济、增强乡镇综合运用资金规模和能力的客观要求。各级财政要树立改革意识，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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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乡镇财政部门做好乡镇资金的统一管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具体的管

理制度和措施，以切实提高乡镇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完善乡镇财政机构，稳定干部队伍，进一步提高职工素质。作为行使乡镇财政职能的载体

和主体，乡镇财政机构的完善和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新时期加强乡镇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各

地要适应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税务机构改革的要求，积极探索新时期完善乡镇财政机构和稳定

干部队伍的途径、措施和手段。机构完善和队伍稳定，应坚持的总原则是：要有利于巩固乡镇财政地

位和强化乡镇财政职能；要有利于乡镇财政工作的正常开展；要有利于协调财税关系，降低征税成

本；要真正体现乡镇的特点，不求千篇一律和上下对口。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在去年 2 月下发的《关于地方机构改革实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确定

了地方各级机关行政编制的使用范围，明确了中央核定的各级机关行政编制总额中包括乡镇财政

所的人员。现在中央编委已经明确了乡镇财政所机构、编制、性质，各级财政部门要重视这项工作，

积极主动地与有关部门协商，认真贯彻落实中编委文件精神，解决好乡镇财政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待

遇等实际问题，进一步稳定乡镇财政队伍。要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拓宽业务培训内容，提

高培训质量，进一步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全面提高乡镇财政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和

业务能力，真正把乡镇财政这支队伍建设好。

（四）充分发挥乡镇财政职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杠杆，全方位加强乡镇财源建设。农村经济

发展是乡镇财政建立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就表明乡镇财政开展各项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农村

经济发展。因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强乡镇财源建设，是新时期加强乡镇财政建设的中心任务。

在健全机构和完善体制的基础上，乡镇财政要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支持和促进乡镇财源建设上来。

要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制定科学的财源发展战略。乡镇财政要通过设立财源建设基金等

途径进行政策性和引导性投入方式，通过提供政策、信息、技术等服务形式，通过支持农村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等多种途径和多种形式，全方位加大乡镇财

源建设力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支持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轨。近年来，各地在乡镇财源建设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应

该认真总结，相互交流，互相借鉴，共同为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健康和快速发展，壮大

我国乡镇一级的财政实力而努力。

（五）切实加强乡镇财政制度建设，实行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关于乡镇财政制度建设，

我们曾经制定了《乡镇财政管理办法》等几个具体的管理制度。但应该说，一是前几年制定的几个制

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当前的乡镇财政实际工作需要，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二是乡镇财

政制度建设还不全面，不系统，影响了乡镇财政各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要重视和开展调查研

究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摸索乡镇财政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好乡镇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

和补充、完善工作，以全面地实现乡镇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乡镇一

级财政管理的水平。

（六）学习先进，开创乡镇财政工作新局面。最近，财政部在全国财政系统表彰了 100 个“文明财

政所”和 100 名“优秀乡镇财政干部”，这自乡镇财政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些集体和个人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他们工作在基层，情系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树立了乡镇财政干部的

良好形象，展示了全国 25 万乡镇财政干部的精神风貌，他们的事迹具有典型性。全国财政系统广大

职工都应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坚持改革，开拓进取，为国分忧，为民理财的精神；学习他们扎根基

层，敬业创业、勤奋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克己奉公，勤政廉洁的精

神，为开创我国乡镇财政工作和整个财政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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